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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高
亢、赵文君）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 22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
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目前，我国医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
第二位，创新药在研数目达到全球的
30%左右。

杨胜表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
药安全有效，主要从全方位筑牢药品
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全覆盖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需

求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方面，

我国强化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动态
监管，建立完善药品安全风险会商机
制，聚焦药品网络销售、药品委托生产、
临床试验管理等重点环节，聚焦疫苗、
血液制品等重点产品，聚焦农村、城乡
接合部等重点区域，实现药品安全风险
排查、研判、处置常态化、长效化。

“十四五”时期，每年抽检各类药品
20 余万批次、医疗器械 2 万余批次、化
妆品2万余批次，对国家集采中选产品

实行生产企业检查和中选品种抽检
100%全覆盖。

在全链条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
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 4 个加快通道，
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
全程指导、研审联动”。

“十四五”以来批准创新药 204
个、创新医疗器械 265 个，其中今年 1
至 7 月，批准创新药 50 个、创新医疗
器械 49 个。

在全覆盖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方面，进一步优化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的
审评审批程序，让我国患者更早更快地
享受到全球最新药物研发成果。加快
儿童用药、罕见病药品上市速度，“十四
五”以来，共批准 387 个儿童药品、147
个罕见病药品上市，有效满足了重点人
群的用药需求。

杨胜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深化
药品监管改革，为保障药品高水平安
全、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造福人
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而不懈努力。

我国医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

22 日，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
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了关于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多项安
排。其中，对制造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等4个行业按月全额退还期末留抵
税额，并调整部分行业退税比例
和条件。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业内人士看
来，财税等宏观政策需要相机抉
择、适时调整。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新形势，此前因时因势阶段
性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建立起
常态化留抵退税制度。

根 据 此 次 发 布 的 公 告 ， 自
2025年9月起，对制造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等4个行业实施按月全额退还期
末留抵税额政策。对其他行业按
照一定条件和比例退还留抵税
额。允许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全额
缴回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或即征即
退、先征后返 （退） 税款后，重
新选择今后适用政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
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根据
公告，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
及房地产业的留抵退税政策保持
不变。除上述行业外，对其他行
业设置了退税条件和比例。

“可以看到，留抵退税政策
进一步调整完善，保持制造业、

房地产业等领域政策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突出对制造业、科技创
新和绿色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的
支持导向，提升政策精准性。”
梁季说。

根据公告，可申请留抵退税
的条件是：大多数行业的纳税人
需在申请退税前连续6个月期末留
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留
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
期上一年度 12月 31日相比期末新
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梁 季 表 示 ， 这 样 的 政 策 安
排，是对“偶发性”留抵税款的
退税设置条件。“这不仅符合国际
惯例，也有利于减轻征纳双方的
退税管理成本。同时，纳税人未
退还的留抵税额还可结转下期继
续抵扣。”

此外，根据公告，纳税人还
可以重新选择享受留抵退税或增
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
政策，但一旦选择后 36 个月内不
得变更。

梁季表示，为纳税人提供留
抵退税或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二选一”的政策设计，一
方面，给予纳税人更多选择权，
让纳税人可以根据经营实际择优
选择适用政策，并加强风险防
范；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维护
政策的公平性，增强政策协同。
设置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则有利
于引导纳税人理性选择适用政
策，有助于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提高政策确定性。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申铖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进一步完善，有哪些“变”与“不变”？


